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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１６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２１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湘电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接控股股东湘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

电集团”）通知，湘电集团拟筹划资产重组，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至

１９

日停牌，之后，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发布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不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公告相关事项并复牌。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在控股股东的出资人主导下，湘电集团与某央企就

资产重组事宜进行了积极的沟通，此次重组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相关方案尚在进一步讨论之中，但合作双方尚未签署任何协议文件，重组

事宜尚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为确保合作顺利推进，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

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本公司股票将于

８

月

２７

日起继续停牌， 预计不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公告相关事项并复牌。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６

证券简称：苏州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本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

公司（以下简称“苏高新集团”）通知：公司控股股东苏高新集团将质押给四川

信托有限公司的

１０８

，

７８７

，

５０８

股、 质押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的股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

手续，该部分解除质押股权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２８％

，占该股东持有本公司

股份数量的

２５．３５％

。

苏高新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共计

４２９

，

１３５

，

０１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０．５７％

，

全部为流通股， 本次解除质押后， 苏高新集团持有本公司已质押股份合计

０

股。

特此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６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要项目预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中化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政府采购招标网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ｉｄｄｉｎｇ．ｏｒｇ．ｃｎ

）发布了“北京市海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再生能源发

电厂工程烟气净化系统（含灰渣输送系统）中标候选人公示”：浙江菲达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中标候选人，标的为烟气净化系统

（含灰渣输送系统）

１

套，投标总价：

５

，

４９９

万元。

本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对以上项目进展履行持续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５

证券简称：宏发股份 编 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２４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电子

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接公司股东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电子集团”）通知，电子集团将持有本公司部分股权

２５００

万股限售股质押

给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５．２５％

。上

述质押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毕。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电子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５

，

１７９．４９

万股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

１０．８７％

， 已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５１００

万股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０．７０％

。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 ８ 月 ２６日

报备文件：

（一）证明此次股份质押的书面合同

（二）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明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８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

２０１３－０２９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与武汉海泰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武汉海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泰公司）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参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设备采

购、安装的竞投标业务。 该议案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 “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号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分别与海泰公司签署了共计两份自

控系统及仪表阀门设备采购合同，根据海泰公司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该两份合

同皆属于关联交易合同，合同累计金额为

４０．７６

万元。 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元

供应商 设备名称 合同金额 合同签定时间 交易对方

海泰工程公司 流量计

１２

，

３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２５

日

安琪酵母

（

柳州

）

公

司

海泰工程公司 仪表

、

阀门等

３９５

，

３１３．４５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０９

日

赤峰蓝天糖业有限

公司

合 计

４０７

，

６３３．４５

——— ———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查，认为本关联交易严

格遵循了公司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号《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与武汉海泰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的议案》精神。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累计与海泰公司签署的合同金额为

２

，

１６９．５３

万元，没有超过公司此前预计的海泰公司将参与公司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设备的竞投标业务的关联交易金额。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９

股票简称：江山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２９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产控”）告知

函，自上次发布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下午收盘，南通产控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１

，

９５９

，

３５９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９９％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本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日期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交易方式

南通产控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７６０

，

０１７ ０．３８ ４３．６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１

，

１９９

，

３４２ ０．６１ ４２．１０

集中竞价

合计

—

１

，

９５９

，

３５９ ０．９９

— —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南通产控

５４

，

５０４

，

０７７ ２７．５３ ５２

，

５４４

，

７１８ ２６．５４

三、其他相关说明

１

、 南通产控及其控股子公司南通石油化工总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前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２

，

９５１

，

９２３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９％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号临时公告）。 至此，南通产控及其子公司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４

，

９１１

，

２８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８％

。

２

、南通产控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任意

３０

天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未超过

１％

。

３

、本次减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４

、本次权益变动后，南通产控持有公司

５２

，

５４４

，

７１８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５４％

，仍为公司第

二大股东。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５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秦皇岛天行九州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

时会议审议批准，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秦皇岛天行九州旅游

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皇岛天行九州”）与秦皇岛天行九州其他股东

辉南县鼎丰荣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瑞佳雅轩装饰有限公司、兴国天泰雅

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宁都翔益顺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合称 “交易对

方”）签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公司以

１１１４３

万元向交易对方转让秦皇岛天

行九州

３０％

股权；在约定期限内，公司有权要求交易对方或其指定的其他法律

主体以

１４８５７

万元收购秦皇岛天行九州剩余

４０％

股权，交易对方也有权要求公

司将秦皇岛天行九州剩余

４０％

股权以

１４８５７

万元转让给交易对方或其指定的

其他法律主体；此外，各方就秦皇岛天行九州偿还本公司委托贷款的安排进行

了约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转让

子公司秦皇岛天行九州股权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 交易各方已按协议约定完成了秦皇岛天行九州

３０％

股权

的转让，并完成了股权过户手续。 目前，公司持有秦皇岛天行九州

４０％

股权，交

易对方持有秦皇岛天行九州

６０％

股权。 秦皇岛天行九州已按协议约定将秦皇

岛阿那亚项目编号为昌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１５７

号的地块（以下简称“抵押地块”）抵

押给江苏银行北京分行， 作为偿还本公司通过江苏银行北京分行发放的

５．１５

亿元委托贷款之担保。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司、苏州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信托”）、交易对

方、秦皇岛天行九州四方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本协

议”）， 交易对方指定苏州信托收购秦皇岛天行九州剩余

４０％

股权 （以下简称

“目标股权”）。苏州信托拟成立信托计划，对秦皇岛天行九州进行投资，目标股

权将成为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财产。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秦

皇岛天行九州股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指定苏州信托收购本公司持有的秦皇岛天行九州

４０％

股权。

苏州信托设立于

２００２

年，注册资本为

１２０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苏州市沧浪区竹

辉路

３８３

号，主营业务为信托，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７０．０１％

，联想控

股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

，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ｐｌｃ

持股

１９．９９％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苏州信托总资产为

２

，

１９９

，

５０６

，

７０９．９３

元，净资产为

１

，

９８９

，

５７８

，

４６３．４２

元。

２０１２

年，苏州信托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５２０

，

９９８

，

４４２．６０

元，

实现净利润

２７９

，

２４５

，

８７４．３４

元。

苏州信托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

系。

二、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共管账户的设立

共管账户

１

以本公司名义开立，由本公司和苏州信托共管，用于接收苏州

信托给本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和交易对方给本公司的溢价款。

共管账户

２

以秦皇岛天行九州名义开立，由本公司、苏州信托、秦皇岛天行

九州共管，用于接收苏州信托给秦皇岛天行九州的借款。

（二） 转让价款及支付

公司转让秦皇岛天行九州

４０％

股权的总款项为

１４８

，

５７０

，

０００

元，其中转让

款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由苏州信托支付，溢价款

２８

，

５７０

，

０００

元由交易对方支付。

本协议生效、信托计划成立且募集资金到位等条件满足后一个工作日内，

交易对方应向共管账户

１

划付溢价款

２８

，

５７０

，

０００

元。

交易对方按本协议约定向共管账户

１

划付溢价款

２８

，

５７０

，

０００

元后一个工

作日内，苏州信托应向共管账户

１

划付转让款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三） 委托贷款的偿还

苏州信托应在共管账户

２

设立后， 向秦皇岛天行九州提供

５．１５

元借款，并

将该款项划付至共管账户

２

，该款项专项用于秦皇岛天行九州归还本公司委托

贷款。

在上述

５．１５

亿元借款划付至共管账户

２

以及各项协议约定手续均办理完

成的当日， 秦皇岛天行九州应一次性用江苏信托提供的

５．１５

亿元借款偿还本

公司委托贷款。

上述委托贷款清偿完毕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协同江苏银行北京分

行解除抵押地块的第一顺位抵押登记手续。

（四） 目标股权的过户

苏州信托和交易对方将转让款和溢价款划付至共管账户

１

、苏州信托将借

款划付至共管账户

２

后

１５

日内，各方应相互配合，办理完毕目标股权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目标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当日， 苏州信托应配合解除对共

管账户

１

的共管，共管账户

１

中的所有款项自解除共管后归本公司所有和支配。

（五）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以及各方盖章后生效。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２５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等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

Ａ

类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

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２５２ ０００２５３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８３４

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２

，

３８５

份额级别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

纯债债券

Ａ

类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

纯债债券

Ｃ

类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１９６

，

５９１

，

２６６．６７ ２３２

，

８２３

，

４３８．６９ ４２９

，

４１４

，

７０５．３６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

位

：

元

）

１１１

，

５０５．４０ １１４

，

６３８．６３ ２２６

，

１４４．０３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１９６

，

５９１

，

２６６．６７ ２３２

，

８２３

，

４３８．６９ ４２９

，

４１４

，

７０５．３６

利息结转的份

额

１１１

，

５０５．４０ １１４

，

６３８．６３ ２２６

，

１４４．０３

合计

１９６

，

７０２

，

７７２．０７ ２３２

，

９３８

，

０７７．３２ ４２９

，

６４０

，

８４９．３９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

额

（

单位

：

份

）

０ ０ ０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０ ０ ０

其他需要说明

的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

额

（

单位

：

份

）

０ ０ ０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０ ０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注：

１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

总量的数量为

０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为

０

。

２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

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

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之后， 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

询，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０６

和网站

ｗｗｗ．

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状况。

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

在确定申购开始时间与赎回开始时间后，由基金管理人在开始日前依照《证券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

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１０

证券简称：黑牡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３３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土地使用权收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协议；合同总金额为

５５

，

４５８

万元人

民币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至合同各方义务履行完毕时止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履行对公司当期业绩有积极的影响

一、审议程序情况

根据常州市新北区城市规划调整的需要， 公司六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同

意公司与常州市新北国土储备中心（以下简称“新北国土储备中心”）签署《土

地使用权收购协议》，新北国土储备中心以不低于评估值的价格收购公司全资

子公司常州黑牡丹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牡丹置业”）位于常州市新北区

新六路南侧新龙

ＡＢ

地块

２

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具体参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３

—

０３０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

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协议

＞

的议案》，并且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签署《国有土地

使用权收购协议》等相关事宜。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黑牡丹置业与新北国土储备中

心签署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协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合同标的为常州市新北区新六路南侧新龙

ＡＢ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国有土地使用证》 编号为： 常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变

０２５６８７７

号， 地号为

１１０４１０１０００１

，面积为

９９

，

５６０．７０

平方米；常国用（

２００８

）第变

０２５６８８２

号，地号为

１１０４１００８００１

，面积为

４２

，

６４０．７０

平方米（以下合称“该地块”）。 该地块土地面积

合计

１４２

，

２０１．４０

平方米（约合

２１３．３０

亩）。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合同对方当事人：常州市新北国土储备中心

单位类型：事业单位

单位负责人：胡亚萍

单位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

３６９

号

新北国土储备中心是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新北分局的直属单位， 常州市国

土资源局新北分局是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政府的一个下设政府部门。 常州市国

土资源局新北分局、 新北国土储备中心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黑牡丹置业与新北国土储备中心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合同主要条款

１

、该地块的收购补偿款总价为人民币

５５

，

４５８

万元（合

２６０

万元

／

亩），该收

购补偿款总价包括收购该地块的所有补偿费用 （包括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补

偿、地块范围内的房屋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搬迁补偿、停工补偿及黑牡丹置业

因地块收购而发生的其它一切费用）。

２

、 新北国土储备中心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向黑牡丹置业一次性支付完毕

该收购补偿款总价。

３

、黑牡丹置业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前将该地块及房屋、地上附着物以现状移

交给新北国土储备中心。

４

、因履行协议发生争议，可由争议双方协商或请有关政府部门协调解决，

协商或协调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土地收购补偿预计增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税前利润约

３．６１

亿元人民币。

该预计数据仅作参考，对

２０１３

年度的公司业绩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数

据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为准。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目前，黑牡丹置业和

新北国土储备中心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特此公告。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３７

证券简称：博威合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上

午

９

：

３０

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滨海工业园区宏港路

２８８

号滨海分公司

行政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５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６２

，

３５７

，

６７８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２２

，

３５７

，

６７８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７５．５２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６．９１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８．６１

（三）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召开方式，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董事长谢识

才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９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

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

例

反对票

数

弃权票

数

是否通

过

１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１６２

，

３５７

，

６７８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２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修订

）》

１６２

，

３５７

，

６７８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３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修订

）》

１６２

，

３５７

，

６７８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４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修订

）》

１６２

，

３５７

，

６７８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５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

》

１６２

，

３５７

，

６７８ １００％ ０ ０

是

以上议案中《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案，获得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波、钱伟列席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７５

证券简称：武昌鱼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号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星期五）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会议方式：现场与网络相结合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

平台，根据相关规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具体事项再次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５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华普国际大厦

１７

层会议室

６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７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方案

１．１

本次交易方案

１．２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１．３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１．４

交易价格情况

１．５

发行股份定价

１．６

发行股份的数量

１．７

上市地点

１．８

锁定期安排

１．９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

１．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２

、关于《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与华普投资、安徽皖投、世欣鼎成、神宝华通、京通海签署《非公开发行股份

收购资产协议》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与华普投资、安徽皖投、世欣鼎成、神宝华通、京通海签署的《湖北武昌鱼股

份有限公司与贵州黔锦矿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利润补偿协议》的议案

５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是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在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出席会议的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受委托需持书面的股东授权委托书、本

人身份证和股东代码卡）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５

：

３０

到北京市东城

区东四十条华普花园

Ｄ２５０３

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来信或传真方式登记。

五、其他事项：

Ａ

、会期半天，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Ｂ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华普国际大厦十七层，邮编

１０００２０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４０９４１９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０９４１９７

；

Ｃ

、联系人：许轼

特此公告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１．１

本次交易方案

１．２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１．３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１．４

交易价格情况

１．５

发行股份定价

１．６

发行股份的数量

１．７

上市地点

１．８

锁定期安排

１．９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

１．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２

关于

《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摘要的

议案

３

关于公司与华普投资

、

安徽皖投

、

世欣鼎成

、

神宝华通

、

京通

海签署

《

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资产协议

》

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与华普投资

、

安徽皖投

、

世欣鼎成

、

神宝华通

、

京通

海签署的

《

利润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附件二：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现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

行具体说明。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比照上交所新股申购操作。

总提案数：

１４

个（注：存在提案组的，组号不计入提案数量，仅计算子议案数。如：提案组

１

之下共有

１．１－１．１０

共

１０

个提案，

１．００

属于对该组一并表决的简化方式， 但

１．００

不计入提案

数。 此外，全体提案一并表决的

９９．００

也不计入提案数）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２７５

昌鱼投票

１４ Ａ

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６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

有

１４

项提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

格

１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１．００

１．１

本次交易方案

１．０１

１．２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１．０２

１．３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１．０３

１．４

交易价格情况

１．０４

１．５

发行股份定价

１．０５

１．６

发行股份的数量

１．０６

１．７

上市地点

１．０７

１．８

锁定期安排

１．０８

１．９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

１．０９

１．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１．１０

２

关于

《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摘要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公司与华普投资

、

安徽皖投

、

世欣鼎成

、

神宝华通

、

京通海签署

《

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资产协议

》

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公司与华普投资

、

安徽皖投

、

世欣鼎成

、

神宝华通

、

京通海签署的

《

利润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５．００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一）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公司

Ａ

股（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７５

）的投

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７５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二）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2

号提案《关于

<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摘要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７５

买入

２．００

元

１

股

（三）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２

号提案《关于

＜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摘要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７５

买入

２．００

元

２

股

（四）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２

号提案《关于

＜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摘要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７５

买入

２．００

元

３

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

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

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